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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二OO八年十二月五日
泸州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二00八年四季度投诉分析

2008年4季度，我市各级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29件，处理582件，处理率达92.5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2.67万元;其中因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3件,赔偿金额2100元;支持消费者起诉1件,提供案件后政府执法部门罚没款2.2万元;接待来访、来电咨询3477人次。

    本季度投诉问题按性质分类：质量问题525件，占投诉总量的83.47%；其它问题62件，占9.86%；价格问题12件，占1.91%；安全问题9件，占1.43%；假冒问题7件，占1.11%；计量问题和虚假品质表示各6件，各占0.95%；营销合同和广告各1件，各占0.16%。    

按投诉的商品类别分：百货类255件，占40.54%；家用电子电器类134件，占投诉总量的21.30%；；服务类91件，占14.47%；其它商品类56件，占8.9%；房屋及装修建材类53件，占8.43%；农用生产资料类27件，占4.29%；家用机械类13件，占2.07%；

本季度投诉与上季度及上年同期相比增减情况
	项  目
	本季度件数
	上季度件数
	增 减%
	上年同期
	增 减%

	百货类
	255
	120
	112.5
	181
	40.88

	家用电子电器类
	134
	142
	-5.63
	181
	-25.97

	服务类
	91
	85
	7.06
	168
	-45.83

	其它商品类
	56
	10
	460
	28
	100

	房屋及装修建材
	53
	56
	-5.35
	25
	112

	农用生产资料
	27
	21
	28.57
	30
	-10

	家用机械类
	13
	14
	-7.14
	27
	-51.85


本季度投诉问题按质量类别分，居前五位的及较上季度和上年同期相比增减情况
	质量问题
	本季度件数
	上季度件数
	增减%
	上年同期数
	增减%

	食品类
	155
	46
	236.95
	35
	342.85

	通讯类产品
	71
	50
	42
	81
	-12.34

	装饰材料
	28
	27
	3.7
	10
	180

	服装鞋帽类
	26
	23
	13.04
	64
	59.37

	其它服务
	22
	11
	100
	13
	69.23


   本季度受理投诉主要特点
一、质量问题的投诉居高不下。本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29件，其中质量问题525件，占投诉总量的83.47%。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4.06%和16.41%。由此可见，商品质量问题是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二、本期食品类投诉增多，共受理食品类投诉163件，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36.95%和342.85%。163件投诉中，其中质量问题155件，占食品类投诉的95.09%；其次为计量问题5件；安全、价格、虚假品质表示各1件。食品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奶制品的投诉，共受理奶制品问题投诉141件，占食品投诉的86.5%。“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引发大量消费者就奶制品退换货、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导致婴幼儿结石的医疗救治和广大消费者对奶制品产生不信任，一些疑似质量问题甚至毫无质量问题的奶制品也容易引起消费者投诉。其次是食品过期、变质等问题也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

三、本期百货类消费者投诉跃居投诉第一位，较上季度增长112.5%，主要集中反映在食品、服装鞋帽和家具类产品。

服装布料褪色、有异味、裂缝、脱线，鞋子脱胶，鞋帮脱色等。有的消费者购买的衣、裤，穿一两次，就出现了裂口或小洞，而经营者常常以人为因素推卸自身责任。家具类产品反映甲醛超标引起消费者身体不适，对产品质量存在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

四、家用电子电器类投诉居第二位，主要集中在对通讯类产品和电视机的投诉。本期移动电话投诉占家用电子电器类产品投诉的50.75%。问题集中反映在：一是手机经营市场庞大而且混乱，部分经营者只顾赚钱获取利润，没有严格的执行进货把关和验收制度，甚至把“二手机”、维修后的故障机“整容”后重新流入市场；二是商品厂家为达到促销目的，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对其商品进行轮番式宣传，并为其手机商品冠以“高科技商品”等嘘头，夸大手机功能，误导消费者；三是售后服务机制相对不健全，软硬件建设不完善，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公开、透明的服务，造成一种“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的服务模式，让消费者奈何不得。另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厂家已经退出手机生产销售市场，导致一批售后服务无人管的“孤儿”产品，还有部分销售商得不到配件资金的支持，不能为消费者提供保修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五、房屋及装修建材投诉虽然较上季度有所减少，但仍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本期共受理房屋及装饰材料投诉28件。主要反映的是修建房屋使用的砖、钢材、水泥等不同程度的存在质量问题、经营者短斤少两或者是所购商品与样品不相符等。商品房销售中存在：一是购销合同中消费者权利与经营者义务不对等，比如在违约责任方面，消费者的违约责任大于经营者的违约责任。二是在房屋销售过程中，经营者没有如实告知消费者房屋的真实情况，存在有虚假宣传，加之部分消费者对相关信息了解较少，故在出现问题时，才明白过来，这给自己维权带来困难。三是办理两证难。有的经营者不按合同约定给消费者办理两证，以种种理由拖延。
主要典型案例

案例一：2008年8月10日，叙永县消委会震东分会陆续接到震东乡石桩村多名农户反映，称他们在叙永县震东乡凉水井矸砖厂购买的矸砖，在修建房屋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房屋修建和居住。震东分会接到农户反映后，马上展开全面调查。通过现场勘察，该6户农户反映的情况属实，在凉水井矸砖厂购买的矸砖在短时间内，经日光照射和雨水冲刷后，即发生破碎、脱层，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同时，通过调查得知，凉水井矸砖厂已于2008年8月4日前全部转让给另一业主，并已完善相关手续。农户所反映存在质量问题的矸砖均为2007年7月至2008年8月期间原业主所生产。为维护农户的权益，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经震东消委分会多次调解，该砖厂履行了先行赔付的义务。到2008年8月18日止，震东乡石桩村的古启彬等6户农户已经拿到了14余万元的赔付款。

案例二：2008年8月15日下午7时许，合江县尧坝镇老街居民朱朝云向合江县消委会先市分会投诉，称其于2008年2月30日购买的21英寸电视机发生爆炸，引起火灾，受灾损失达1.6万多元。先市分会接到投诉后，顾不得下班休息，又重新投入工作，赶赴现场调查了解。事后，经多方走访了解，组织消费者与经销商座谈，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由经销商补偿消费者朱朝云21英寸电视机一台。2008年10月27日，消费者朱朝云高兴地电话告知先市消委会，已经收到经销商送去的新彩电一台。

案例三：2008年9月16日，消费者张某某到龙马潭区消委投诉称：自己于2007年5月在龙马潭区科维商城某品牌卫生洁具营销中心花2100元购买的一个该品牌的长寿型沐浴木桶，在使用不到半年就出现桶地部梁断裂的质量问题，导致无法使用，消费者要求商家上门维修，但均被商家以厂家材料没运到为由一拖再拖。区消委接到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从调查了解情况证实了消费者反映情况基本属实。消委工作人员经过多次与经销商和生产厂家协调，最终经销商与消费者达成协议：由经销商全额退还消费者2100元购货款，长寿型沐浴木桶由经销商自行撒回。

案例四：2008年9月10日，江阳区消委会南城分会接消费者陈女士投诉：称于2008年9月6日在江阳区广场某家具店购买了一个衣柜，价格1000元。使用几天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疑是家具甲醛超标引起，医生建议暂时离开新家具居住。消费者投诉到南城消委分会，要求经销商退还购买衣柜款1000元和引起身体损害赔偿200元。南城分会接到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针对产品是否是甲醛超标问题，建议消费者到质监部门进行检测。商品通过质监部门检测， 确定系衣柜隔板甲醛超标。根据检测结果，消委分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协商达成一致，由商家退还消费者货款1000元。
抄报:省消委会,市消委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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